
 

（修订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开滦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外捐赠行为，加强公司捐赠事项的管理，根据《公司章程》、《关于

调整监管企业对外捐赠事项管理方式的通知》（冀国资字〔2022〕206

号）等制度办法，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捐赠，是指公司无偿将其有权处分的合

法财产赠送给合法的受赠人，用于与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没有直接关

系的公益事业的行为。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及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以下简称“各单位”）的对外捐赠管理。 

第四条  各单位对外捐赠事项由公司统一管理，捐赠批准程序以

及行为的实施必须符合本办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第二章  捐赠范围及捐赠财产 

第五条  公司对外捐赠范围为：向受灾地区、贫困地区、定点援

助地区或者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性捐赠，向教科文卫体事业和

环境保护及节能减排等社会公益事业的公益性捐赠，以及社会公共福

利事业的其他捐赠等。 

第六条  公司对外捐赠的财产应当是公司有权处分的合法财产。

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的主要固定资产、持有的股权和债权、国家特准储

备物资、国家财政拨款、受托代管财产、已设置担保物权的财产、权

属关系不清的财产、变质及过期报废的商品物资等，不得用于对外捐

赠。 

第三章  日常管理 



第七条  对外捐赠实行年度预算管理。各单位应将对外捐赠支出

纳入年度预算管理，合理确定年度捐赠预算支出额。各单位对外捐赠

预算支出应经本单位董事会批准同意（未设立董事会的由相关决策机

构批准，下同）。超出预算的捐赠事项履行预算追加审批程序。 

各单位每年年初编制本年度对外捐赠项目预算报告，针对全年对

外捐赠预算项目内容、款项拨付方式及支出规模、进度安排等作出详

细说明，并对上年度捐赠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总结，对外捐赠预算专项

报告于 1 月 7 日前报送公司财务部，财务部汇总后编制公司对外捐赠

预算专项报告，履行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 

第八条 各单位盈利能力大幅下降、负债水平偏高、经营活动现

金净流量为负数或者大幅减少的企业，对外捐赠规模应当进行相应压

缩；各单位出现资不抵债、经营亏损或者捐赠行为影响正常生产经营

时，原则上不得安排对外捐赠支出。 

第九条  各单位之间不允许捐赠。 

第十条  各单位对外捐赠事项应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

关会计制度的要求进行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计入“营业外支出-对外

公益性捐赠或对外非公益性捐赠支出”科目核算。 

第四章  报告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公司所有对外捐赠事项，无论金额大小，均需按规定

履行相关审批程序，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捐赠。列入公司预算内对

外捐赠事项可适时实施；对预算外捐赠事项，捐赠单位首先履行内部

决策程序，之后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捐赠。 

第五章  督导检查 

第十二条  公司将加强对外捐赠事项的监督检查工作，强化对外

捐赠事项的全程管控。财务部负责组织开展对外捐赠事项的财务监督

工作；审计部负责组织对各单位捐赠金额为 50 万元以上（含 50 万元）



的重大捐赠项目的现场审计；公司将不定期对企业对外捐赠管理情况

进行抽查，对不规范的行为，依照有关规定给予通报批评。 

第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借对外捐赠为名以权谋私、假公济私、

转移财产，以及未按本办法程序对外捐赠并造成严重后果等情况的，

责令当事单位追回，并按照公司相关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责任。构成

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公司董事会制订，并于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 


